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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工中路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楼水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38 人，代表股份 262,039,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45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257,177,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08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8 人，代表股份 4,861,7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7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34人，代表股份 5,157,5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8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9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28 人，代表股份 4,861,7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76%。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董事施文忠因工作原因请假），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会审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61,36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5%；反对 626,

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9%；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480,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649%；反对626,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85%；弃权5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6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61,369,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4%；反对 614,

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4%；弃权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487,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122%；反对614,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17%；弃权5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61,36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9%；反对 623,
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1%；弃权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478,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339%；反对623,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978%；弃权5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1,413,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0%；反对 567,

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5%；弃权5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531,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595%；反对567,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84%；弃权5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1,012,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4%；反对 702,

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5%；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391,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470%；反对702,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276%；弃权6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1,274,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0%；反对 656,

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7%；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39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664%；反对 656,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357%；弃权 108,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7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1,366,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1%；反对 613,

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2%；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484,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463%；反对613,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81%；弃权5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亓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关于确认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

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崇华、孔舒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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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下午15:00。

2、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道鹤瑞路6号洪兴大厦9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郭梧文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3名，所持（代表）股份 63,

051,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31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7名，所持（代表）股份62,934,3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4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86名，所持（代表）股份117,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2%。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 87名，所持（代表）股份 923,
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805,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人，代表股份117,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2%。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北京

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3,020,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2%；反对27,80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985%；反对 27,8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16%；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9%。

2、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3,020,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2%；反对27,80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985%；反对 27,8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16%；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9%。

3、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3,020,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反对27,90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877%；反对 27,9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24%；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9%。

4、关于《2025年度董事绩效考核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129,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38%；反对28,30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76%；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35%；反对 28,3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57%；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7%。

关联股东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5、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3,019,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6%；反对28,40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902%；反对 28,4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6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2%。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3,019,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2%；反对28,40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35%；反对 28,4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65%；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贞、吴浩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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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8
1,270,947,170

37.93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韩泳江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5人，独立董事侯志勤女士、孙汉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刘俊勇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园园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候选独立董事魏龙先生、李舟军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0,923,834
比例（%）
99.2113

反对
票数

9,502,336
比例（%）
0.7476

弃权
票数

521,000
比例（%）
0.04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0,193,134
比例（%）
99.1538

反对
票数

10,204,936
比例（%）
0.8029

弃权
票数

549,100
比例（%）
0.043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9,534,929
比例（%）
94.9232

反对
票数

9,908,436
比例（%）
4.7136

弃权
票数

763,200
比例（%）
0.363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0,889,034
比例（%）
99.2086

反对
票数

9,307,936
比例（%）
0.7323

弃权
票数

750,200
比例（%）
0.0591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0,276,234
比例（%）
99.1603

反对
票数

9,960,636
比例（%）
0.7837

弃权
票数

710,300
比例（%）
0.0560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0,829,845
比例（%）
99.2039

反对
票数

9,338,425
比例（%）
0.7347

弃权
票数

778,900
比例（%）
0.0614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8,879,715
比例（%）
98.2637

反对
票数

21,373,855
比例（%）
1.6817

弃权
票数

693,600
比例（%）
0.0546

8、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中核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239,631
比例（%）
93.8313

反对
票数

12,259,734
比例（%）
5.8322

弃权
票数

707,200
比例（%）
0.336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59,512,506
比例（%）
99.1003

反对
票数

10,667,964
比例（%）
0.8393

弃权
票数

766,700
比例（%）
0.060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59,368,906
比例（%）
99.0890

反对
票数

11,357,564
比例（%）
0.8936

弃权
票数

220,700
比例（%）
0.017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韩泳江的
议案

关于选举董事李成富的
议案

关于选举董事吕希强的
议案

得票数

1,424,377,371
1,160,420,223
1,160,029,01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112.0721
91.3035
91.272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刘俊
勇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魏龙
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李舟
军的议案

得票数

1,423,862,179
1,160,647,029
1,160,514,87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112.0315
91.3214
91.311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8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关于聘任 2026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
关于拟与中核财资管
理有限公司续签金融
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9,534,929

200,148,429

199,535,629

188,139,110

197,239,631

198,628,301

比例（%）

94.9232

95.2151

94.9235

89.5020

93.8313

94.4919

反对

票数

9,908,436

9,307,936

9,960,636

21,373,855

12,259,734

11,357,564

比例（%）

4.7136

4.4279

4.7384

10.1680

5.8322

5.4030

弃权

票数

763,200

750,200

710,300

693,600

707,200

220,700

比例（%）

0.3632

0.3570

0.3381

0.3300

0.3365

0.1051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韩泳江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事李成富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事吕希强的议案

得票数

363,636,766
99,679,618
99,288,40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172.9902
47.4198
47.233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刘俊勇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魏龙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李舟军的议案

得票数

363,121,574
99,906,424
99,774,27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172.7451
47.5277
47.464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案3、8涉及到关

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60,740,605股，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新渡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学军、刘嘉璐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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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方股份”）于2026年5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韩泳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成立，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章程

“第一百三十五条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风控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与风控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
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韩泳江先生
委员：韩泳江先生、李成富先生、吕希强先生、刘俊勇先生、李舟军先生、魏龙先生
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召集人：刘俊勇先生
委员：刘俊勇先生、魏龙先生、付永杰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魏龙先生
委员：魏龙先生、李舟军先生、韩泳江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李舟军先生
委员：李舟军先生、刘俊勇先生、吕希强先生
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
召集人：韩泳江先生
委员：韩泳江先生、吕希强先生、魏龙先生、李舟军先生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工作，新一届董事会拟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现经公司董事

长的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成富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
后），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健先生、燕宪文先

生、张园园女士、孙尚民先生、魏恒先生为副总裁；聘任夏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聘任人员简历
附后）。其中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园园女士（简历

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3）。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鹏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3）。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4）。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李成富先生，1973年12月生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兰州商学院会计学，正高级会计师。现任同方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曾任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国核工业第
二二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宝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等。

李成富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健先生，1985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核能科学与
工程专业，工程师。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任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中电投核电有
限公司计划项目部二级职员，国家电投集团战略部副主办，国投集团办公厅总裁秘书，中核集团综合
部秘书处一处副处长，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等。

张健先生持有公司3,700股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燕宪文先生，1975年8月生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商管理博士，毕业于法国英赛克高等经济
与商业研究学院。现任公司副总裁。曾任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服务中心总经理，北京同方凌
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凌讯吉兆党支部书记等。

燕宪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园园女士，1977年11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现任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曾任公司应用信息系统本部商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公司党
群工作部主任，公司总裁助理兼综合部（证券事务办公室）总经理兼党群工作部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
理等。

张园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最近三年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孙尚民先生，1972年5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正高级工程师。现
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任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本部总工程师，同方威视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制造本部总经理，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本部、海外制造管理中心、高能产
品本部总经理，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等。

孙尚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夏涛先生，1981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正高级
会计师。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曾任中国中核宝原资产控股公司财务部主任，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会计处处长，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核地质勘查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

夏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魏恒先生，1980年2月生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工程师。现任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处副处长，政策研究处副处长、处长，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宝原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

魏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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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或“公司”）于近
日召开了职工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职工大会的相关程序。

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选举付永杰先生（简历后附）为公司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付永杰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
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亦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付永杰简历如下：
付永杰先生，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北京工商大学民商法硕士。现任同方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曾任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副主任科员，水利部政策法规司行政法制
处处长、法规处处长，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同方股份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同方股份董
事等。

付永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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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1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含本次担保金额）

4,924.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5,859.00
0.36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自上个披露日至2026年4月30日，在

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间相互提供如下融资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方

同方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同 方 工 业
有限公司

担 保 方 持 股
比例（%）

100.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36.15

借款期限

2027/04/23

担 保 方
式

连 带 责
任

本次实际担
保金额

1,010.00

截止目前担
保余额

4,924.00

是 否 属 于
关联担保

否

是否有反
担保

否

其 他 股
东 担 保

情况

否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保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项经营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在2025年拟

继续相互提供担保，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司范围包括当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按照经
批准的担保计划执行具体担保事项，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
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及2025年5月24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00%

逯多威
911101087934008558

2006年9月15日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8层800A

人民币50,4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85,102.69
34,862.65
50,240.04
6,397.37
-6,765.83

2026年3月31日/2026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91,547.71
33,097.67
58,450.04
853.78
8,210.00

（二）其他说明：上述被担保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且上述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非合并口径数据。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支

持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公司及下
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之全资/控股子
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
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

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在批复额度内，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授权公
司董事长或总裁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为控
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
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
一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均为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控

股子公司间相互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为5,859.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0.36%，无逾期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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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意见》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树立良好资本市场形象，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制定了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强化战略引领，擘画发展新蓝图
2026年，公司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与中核集团产业体系，以“十五五”规划为指引，坚决落实

“数智技术与核技术创新融合的高科技企业”战略定位，制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在对公共
安全、数智产业及智慧能源三个主干产业制定专项规划的同时，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重点项目，推动公司战略更加清晰，主业更加聚焦、发展更加持续、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科技创
新底蕴更加夯实，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推动公司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二、聚焦主责主业，多措并举提升经营质效
（一）聚力拓局谋发展，经营质效水平不断提升
公司将深耕主业优质赛道、优化业务结构，剥离退出低毛利、低效益等业务，有效盘活存量资产、

优化资源配置，集中资源聚焦高价值主业发展，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公共安全、数智产业、智慧能源三大
主干业务，锚定稳增长目标不动摇；持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统筹国内国际资源，抢抓重点行业机遇，
系统布局国际市场，健全海外业务支撑体系，市场开发取得新成效。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与科技创
新激励机制，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核心赛道市场地位，全面加强高
质量稳增长，推动公司不断提升经营质效。

（二）导入卓越绩效模式，多维度推进提质增效目标
将卓越绩效理念和模式导入生产经营主要环节，持续健全完善经营管理体系，持续强化市场开发

体系建设，建立市场开发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试点，推动重大项目协同机制的建设，实现有机联动，充分
发挥协同效能，助推产业业务拓展；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紧盯在执行项目，确保关键节点按
计划达成，项目高质量交付；全面深化财务提质增效工作，常态化推进精细化成本费用管控，健全成本
管控体系，从严把控各项非生产性开支，持续提升盈利空间与资产运营效率，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积极稳妥推进结构调整，围绕公司核心产业推动投资并购工作，打牢高质量投资并购基础。

（三）立足三大主业，培育产业增长新曲线
围绕公共安全、数智产业、智慧能源三大核心主业，推动从传统业务向更高附加值的新兴领域跨

越：公共安全产业依托辐射成像技术、加速器核心元器件，重点拓展智能选矿、新能源电池检测、核安
保一体化等新赛道，推动传统安检业务向泛核技术应用领域延伸；数智产业依托华知大模型深化AI
与知识融合，拓展数据要素、数据治理等业务，推动传统知识服务向平台经济延伸，加快培育“知识+
AI+数据”的平台型新业态；智慧能源产业依托能源管控技术和产品，重点推进工业零碳化、核能综合
利用、零碳园区等新业务，强化“源网荷储”一体化和综合能源服务能力建设，积极推动传统优势业务
转型突破。公司积极探索基于X射线检测、高能短脉冲激光器、数智产业等技术优势和产业生态，探
索向高端医疗装备、低空经济、平台经济等方向延伸拓展，大力发展第二增长曲线，打造可持续发展的
业务格局。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坚持科技引领，锚定发展目标
2026年，公司将坚持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建设“数智技术与核技术创新融合的高

科技企业”总目标，持续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和重
点产品研发，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研发机制及布局
公司将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承接国家、中核集团和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分析

研判新形势、新机遇，制定“十五五”科技发展规划；深入推进科研范式变革，全面导入 IPD（集成产品开
发）研发模式，确立市场导向的研发流程，首批推动不少于 3个重点项目试点；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激
励，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同时加大科研攻关，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强化前瞻性技术研判，充分依托
科技委、专家委智囊资源，在战略咨询与技术引领方面发挥作用，加强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有序推进
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重点开展大型集装箱CT、超快工业无损检测CT等项目技术攻关。

（三）健全创新体系，筑牢产业技术壁垒
公司将持续健全科技创新能力体系，继续推进公共安全、数智产业、智慧能源等领域研发平台的

策划与申报，力争实现新突破；高质量开展国家原子能机构核技术（安检安保）研发中心等重点实验室
的运行工作，保障科研任务有序进行，促进科技成果产出和研发团队培养；融入集团科技成果转化新
生态体系，赋能中核集团及同方股份科技成果转化。公司将聚焦关键技术，推进科技荣誉体系建设，
高质量推进科学技术奖申报，形成梯度策略；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大模型、人工智能、数据治
理、工业软件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布局，年内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240项，为产业快速发展保驾护航；完
善核心领域标准体系建设，规划标准布局发展路径，支撑产业战略目标落地，促进成果高质量产出。

四、深化公司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目前公司已形成由股东会、党委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层组成的完善治理架

构。2026年公司将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积极推动落实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根据
监管新规及自身发展需要，动态优化权责清单和董事会授权决策机制，使治理主体权责清晰、衔接顺
畅、运转高效。在新修订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审计与风控委员会职能，强化对重大决策和财务管控
的审计监督职能，积极发挥独立董事参与决策、监督制衡和专业咨询作用。同时持续健全以风险防
控、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加强对全资、控股子企业董事会建设和规范治
理督导。同时深化ESG管理并发布ESG报告，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经营全流程。

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法治合规工作体系，优化制度框架，完善《合规管理规定》及相关制度。聚
焦出口管制、数据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规管理，明确红线底线和合规要求，为业务规范化开展提供清
晰、明确的合规指导。同时强化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高风险领域管控，完善内部审计、合规检查、责
任追究闭环机制，持续提升治理规范化、透明化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开展合规体系认证，为企业提升商
业信誉提供有力支撑。

五、重视投资者回报，共享经营成果
公司严格落实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法律规范和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清晰导向，坚持以

稳定的分红政策回报市场信心。公司已公布利润分配方案，将在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相关议案后及
时派发现金红利，与投资者共享公司经营成果。

2026年度，公司将积极健全稳定、可持续的投资者回报机制，提升股东长期回报水平。基于自身
盈利和现金流情况，力争以稳定的现金分红为主回馈广大股东，使投资者能够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中
充分获益。公司将通过持续优化分红机制、研判考虑实施股份回购等方式，切实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与长期信心。同时公司将通过提升经营业绩、强化信息披露、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等多种方式加强市值管理，推动公司市值与内在价值相匹配，积极维护公司市值，努力提升投资者回
报。

六、加强投资者沟通，保持良好互动
公司坚持以投资者为中心，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持续提升信息透明度

与沟通有效性。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公司经营、财务、治理、研发、重大
事项等信息，确保披露简明清晰、通俗易懂，减少专业壁垒与信息不对称。定期召开业绩说明会、投资
者交流会、线上路演，年度召开不少于4次业绩说明会，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公司管
理层人员出席，与投资者沟通公司经营业绩、战略规划、行业趋势等内容，主动回应市场关切。

2026年度，公司将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与参与
权，通过上市公司公告、业绩说明会、反路演、上证 e互动、投资者热线及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与投
资者广泛交流，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生产情况邀请组织投资者前往公司生产一线参观调研，不断提升
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与及时性，主动、透明地传递公司经营战略、发展成果及重大事项情况，为投资者搭
建高效、便捷的沟通桥梁，助力投资者了解公司发展情况，进一步增强市场对公司的认同感与信任度，
积极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将不断探索投资者沟通交流方式，积极推动信息披露的简明友好。公司将针对定期报告制
作可视化图表、图文解读和短视频，突出公司关键财务指标、战略布局以及业务发展情况，做到凝练重
点通俗易懂，减少投资者阅读负担提升便利性，帮助投资者快速了解公司发展核心情况。

七、压实“关键少数”责任，提升合规履职能力
公司牢牢把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与决策支撑作用，将持

续跟踪监管政策动态，持续加强与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的常态化沟通，将监管
机构警示教育材料及查处的典型案例进行传达，同时自行组织相关内容的宣传和解读，不断强化其合
规自律意识，进一步压实履职责任。

组织“关键少数”学习新“国九条”、《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国家及监管机构文件，积极参加证监
局、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举办的各类培训，通过专题培训等形式及时传达监管要求，助力深刻领会
履职能力新要求；持续健全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体系，实现激励与约
束相统一，切实压实董事及高管责任，推动“关键少数”勤勉尽责、规范履职，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八、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当前经营情况、行业环境及发展战略制定，所涉内容

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未来可能受国内外市场环境、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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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方股份”）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
任张园园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前述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张园园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职所必需
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
秘书的情形。

张园园女士简历如下：
1977年11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曾任公司应用信息系统本部商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公司总裁助理兼综合部（证券事务办公室）总经理兼党群工作部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张园园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最近三年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鹏先生简历如下：
1980年11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公司办公室（证券事务办公室）

副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曾任公司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高级经理，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兼证券事
务代表，证券事务部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等职。王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最近三年未接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2399888
传真：010－82399765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29层
邮箱：600100@thtf.com.cn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